附件1

2018年度广西农业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报送时间安排表

	报送时间
	单位名称
	
	报送时间
	单位名称

	8月21—22日


	区直有关单位、农业厅直属各单位
	
	8月28日
	玉林市

	
	
	
	
	贵港市

	
	
	
	
	崇左市

	8月23日
	南宁市
	
	8月29日
	河池市

	
	钦州市
	
	
	来宾市

	
	贺州市
	
	
	

	8月24日
	桂林市
	
	8月30—

9月3日
	补报时间

	
	百色市
	
	
	

	
	梧州市
	
	
	

	8月27日
	柳州市
	
	
	

	
	北海市
	
	
	

	
	防城港市
	
	
	


注：请各单位按上述安排的时间来报送材料，特殊情况提前电话沟通，联系电话：0771-2182559，2182538。

附件2

2018年度取得初、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

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等级
	单位
性质
	申报人数
	通过人数
	通过率（%）
	转正定职数
	第二职称
评审通过数

	
	
	合计
	小计
	合计
	小计
	合计
	小计
	合计
	小计
	合计
	小计

	初级
	事业
单位
	
	
	
	
	
	
	
	
	
	

	
	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织
	
	
	
	
	
	
	
	
	
	

	
	国有
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非在编人员
	
	
	
	
	
	
	
	
	
	

	中级
	事业
单位
	
	
	
	
	
	
	
	
	
	

	
	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织
	
	
	
	
	
	
	
	
	
	

	
	国有
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非在编人员
	
	
	
	
	
	
	
	
	
	


备注：表中数据不含通过考试取得初、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每一项均为必填项，没有的应填写“0”。

附件3
广西农业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注册验证信息登记表

报送单位(盖章):

	证书编号
（7位数）
	管理号
（18位数）
	姓名
	身份证号
（18位数）
	性别
	出生年月
	证书级别
	职称系列
	资格名称
	专业
	授予

时间
	批准

机关
	发文

文号
	送审

日期
	送审

部门
	送审人
	注册审核时间
	注册审核单位
	注册审核人

	　
	　
	　
	　
	　
	　
	　
	　
	　
	　
	　
	　
	　
	　
	　
	　
	　
	　
	　

	　
	　
	　
	　
	　
	　
	　
	　
	　
	　
	　
	　
	　
	　
	　
	　
	　
	　
	　

	　
	　
	　
	　
	　
	　
	　
	　
	　
	　
	　
	　
	　
	　
	　
	　
	　
	　
	　

	　
	　
	　
	　
	　
	　
	　
	　
	　
	　
	　
	　
	　
	　
	　
	　
	　
	　
	　

	　
	　
	　
	　
	　
	　
	　
	　
	　
	　
	　
	　
	　
	　
	　
	　
	　
	　
	　

	　
	　
	　
	　
	　
	　
	　
	　
	　
	　
	　
	　
	　
	　
	　
	　
	　
	　
	　

	　
	　
	　
	　
	　
	　
	　
	　
	　
	　
	　
	　
	　
	　
	　
	　
	　
	　
	　

	　
	　
	　
	　
	　
	　
	　
	　
	　
	　
	　
	　
	　
	　
	　
	　
	　
	　
	　

	　
	　
	　
	　
	　
	　
	　
	　
	　
	　
	　
	　
	　
	　
	　
	　
	　
	　
	　

	　
	　
	　
	　
	　
	　
	　
	　
	　
	　
	　
	　
	　
	　
	　
	　
	　
	　
	　

	　
	　
	　
	　
	　
	　
	　
	　
	　
	　
	　
	　
	　
	　
	　
	　
	　
	　
	　


附件4

个人申报材料软件操作具体要求

一、个人基本信息填写：“相片”为白底正面小2寸免冠彩照（电子档案不清晰或摆放不正确、照片不合格的一律不收）。“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审批机关”按发证机关进行填写（请申报人注意查看本人的职称证书，副高职称的发证机关为广西人事厅或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级职称的发证机关为各主管厅局，初级职称的发证机关为具有初级职称评委会的单位）。“何时何地受何奖励”应注明是第几完成人（如：参与的*****项目获得****年度******奖**等奖，第几完成人），奖励级别应以个人获奖证书的发证机关级别为准进行填写（二级证书请注明）；如果申报人所参与的项目获奖但个人没有获奖的证书，请勿填写此栏，但其项目获奖证书扫描件可作为证明材料存放在“获奖证书及项目证明材料”模板中的相应位置。“申报专业”申报人应按照农业系列设定的农学、园艺、植物、土肥、畜牧、兽医六大类专业、经济系列农业经济（行业）系列设定的农业经济专业、高（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列按教育厅的学科分类选择专业，该专业为评审通过后取得的职称证书上的专业，推荐上报后不允许修改。

　　二、个人相关辅助材料：所有申报证明材料原则上应提供原件扫描件（或数码相机拍摄），分别存放在“学历资历”、“获奖证书及项目证明材料”、“论文著作”3个WORD格式模版中的指定位置，转换成PDF格式，并制作书签，将书签展开后存盘，载入申报系统。所有扫描件必须正放，不能倒置或旋转存放。每份材料的复印件均需签署单位审核意见、审核人姓名及审核日期，并加盖单位审核部门印章（项目证明材料在“项目组人员名单”页签署，论文证明材料在文章的首页签署）；

　　——《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双承诺”保证书》，必须由申报人本人和单位负责人签署真实姓名并盖单位公章、学历证书由其档案管理部门经办人签署真实姓名并加盖档案专用章，以保证提交的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有效；

　　——学历资历电子档案：按顺序存放申报人身份性质证明（编制证及身份证）、学历、学位、职称证书、现任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近年来完成继续教育学习的证明材料、破格评审报告；

　　——获奖证书电子档案：按专业获奖、其他获奖、其他荣誉证书、《年度考核登记表》、评审的相关证明材料顺序存放；

　　评审相关证明材料问题：①申报人所参与的项目单位获奖，但个人没有获奖证书的，其项目获奖证书扫描件可存放在此版块作为业绩证明材料；②项目证明材料提供项目合同的封面、项目组人员名单、签订合同页的扫描件。如项目已完成，需提供项目结题或验收材料的扫描件，未能提供结题或验收材料的请附书面说明材料；

　　——论文著作电子档案：存放任现职以来发表的论文著作；

　　建议最多提供5篇论文的扫描件，其中论文代表作1篇。论文代表作需提供封面、目录（本作者文章目录须画下横线标注，下同）、全文的扫描件，其他论文及专著只需提供封面、目录和第一页（作者姓名所在页面）或内容摘要、主要章节的扫描件。外文论著请提供中文译文扫描件。如属四大索引，请提供四大索引证明材料。

　　注意：检查论文材料（特别是代表作全文）的扫描文字是否清晰可见，以免影响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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